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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Mc]当事人：广西龙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Ztzgzzmc]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Tzshxydm]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5NW2P305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LxdzSheng]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白露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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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CALCULATE—QZCS—tAjqzcses_qzcsxx]2025年12月24日，本局收到融水苗族自治县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关于商请联合查处未备案报废机动车分支机构的函》，函称该局在柳州市商务局下发的线索中核查发现我县辖区内的广西龙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有限责任公司融水分公司涉嫌违反《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故发函本局商请联合执法。根据函件请求，本局于2025年12月25派出四名执法人员会同县科工贸局监管人员到场开展现场核查，现场核查发现：一、路业光现场提供了广西融水县瑞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影印件1份1页、广西融水县瑞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融水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签署的《停车场租赁合同》1份共3页；路业光称其是广西龙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有限责任公司融水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5MAE8EXAK3N）的负责人，但该执照已于2025年10月20日注销。二、该场地大门口张贴有“融水县瑞诚停车场 电话：18276786760 18076735607”字样的招牌，场内面积约10亩，分区停放有三轮车、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若干，围墙上张贴有“非改、违章、酒驾、三轮车”等字样，现场未发现机动车零部件存放区域。三、路业光提供广西龙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1份1页、《授权委托书》（2024年1月6日）1份1页、广西龙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有限责任公司融水分公司《营业执照》及注销证明1份共2页、《关于<关于给予氧割报废车辆价格认定的函>的复函》及附件材料5份共31页。2025年12月25日，经局领导审批同意对当事人的行为立案调查。2026年1月7日、2026年1月9日，本局分别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当事人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现已查明事实。
经查明，广西龙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当事人）于2019年6月17日取得《营业执照》，持有《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证书》、《排污许可证》资质，在柳州市白露大道以北地块（柳州金属循环利用产业园）从事机动车回收和报废机动车拆解等业务。2024年1月6日，当事人授权其分支机构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开展机动车回收业务，不包含拆解业务。
另查明，2023年6月1日始，路业光个人承租融水县融水镇水东村秧安屯烈士墓岭脚西南面与面门之间（庆丰汽车修理厂旁）地块，同期，路业光与欧亮平合作以广西融水县瑞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名义与融水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签署的《停车场租赁合同》用于停放交通违法、事故暂扣车辆停放和保管，上述合同于2025年6月1日续签。2024年1月6日获得当事人授权后，路业光于2024年12月18日办理广西龙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有限责任公司融水分公司（下称当事人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并担任当事人的分支机构法定代表人。2025年10月20日，路业光接当事人电话通知手续未办齐，随即注销营业执照。当事人在未向分支机构注册登记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情况下，授权分支机构擅自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业务，回收报废机动车辆5批次共465辆，违法所得131350.0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bookmark: CALCULATE—ZJCL—tajCltjes_zjclxx]1.《融水苗族自治县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关于商请联合查处未备案报废机动车分支机构的函》1份共3页。
[bookmark: _GoBack]2.《中共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只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融编〔2024〕35号）1份共5页。
3.《行政检查审批表》、《行政检查通知书》（DD251225）1份共2页、《现场笔录》1份3页。
4.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周丹身份复印件、《排污许可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证书》各1份1页。
5.《授权委托书》1份1页。
6.当事人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分支机构法定代表人路业光身份证复印件、《登记通知书》[（融）登字第〔2025〕245578号]各1份1页、《场地转让合同》（签署日期：2024年1月1日）1份共2页。
7.广西融水县瑞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欧亮平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1页、《停车场租赁合同》（续签日期：2025年5月31日）1份共3页。
8.当事人的分支机构提供融水苗族自治县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关于<关于给予氧割报废车辆价格认定的函>的复函》（融价函〔2025〕1号、融价函〔2025〕2号、融价函〔2025〕3号、融价函〔2024〕4号、融价函〔2024〕3号）、附件《融水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涉案车辆报废参考价格表》、及对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共5份共27页、当事人的分支机构向个人回收机动车辆台账1份共4页。
9.《询问通知书》（融水市监询通〔2026〕1号）、《送达回证》各1份1页。
10.《询问笔录》（路业光）1份共7页。
11.《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融水市监限提〔2026〕1号）、《询问通知书》（融水市监询通〔2026〕2号）、《送达回证》各1份1页。
12.《询问笔录》（周丹）1份共5页。
13.《路业光报废车辆回收明细》1份4页、《桂林银行电子回单》1份8页。
14.《送达地址确认书》1份1页。
15.《协助调查函》（融水市监协查〔2026〕1号）、柳州市商务局出具的《协助调查复函》各1份1页。
16.《柳州市商务局协助调查复函》1份1页。
17.《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融水市监限提〔2026〕6号）及其《送达回证》1份共2页、《询问笔录》（对路业光第二次）。
18.《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融水市监限提〔2026〕7号）及其《送达回证》1份共2页、《询问笔录》（对周丹第二次）。
以上证据均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
[bookmark: CALCULATE—XZCFJDS—cCfgzwsSdrq][bookmark: CALCULATE—XZCFJDS—cCfgzSdwswh][bookmark: CALCULATE—XZCFJDS—nTccssb]2026年5月6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本案《行政处罚告知书》(融水市监罚告〔2026〕81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任何陈述或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在未向分支机构注册登记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情况下，授权分支机构擅自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业务，违反了《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项“回收拆解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后30日内通过“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应用服务”系统向分支机构注册登记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并上传下列材料的电子文档：（一）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分支机构备案信息表》。”的规定，构成了未经备案授权分支机构擅自开展机动车回收业务的违法行为。
鉴于（1）《中共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只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融编〔2024〕35号）的规定，本局具有依法查处商务领域违法行为职权。（2）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主动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当事人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规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形。（3）广西龙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有限责任公司融水分公司是当事人的分支机构，当事人是备案主体应尽备案义务，确定为本案当事人。（4）当事人及其分支机构虽主动提交的回收明细及转账记录，但两者提供的明细及记录不吻合。本局对当事人下达《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后仍无法进一步确定当事人违法回收报废机动车的具体数量及金额，从利于当事人的角度，未查清的数量及金额不宜作为本案违法经营额，参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全部违法所得无法准确计算，但是其中部分违法所得能够确定的，可以将该部分款项认定为违法所得；无法计算的部分，按照前款规定处理。”的规定，本案以可查清且当事人认可的部分，合计回收5批次465辆报废机动车的131350.00元认定为本案违法所得。（5）截止2026年4月28日，本局未收当事人实施上述违法行为引起负面信息反馈。（6）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规定，综合考量，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予以从轻行政处罚。 
[bookmark: CALCULATE—WFFLFGXX—tAjCfes_cCfyj][bookmark: CALCULATE—AJCF—tAjCfes_cXzcfnr]依据《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违反本细则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备案分支机构的，由分支机构注册登记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结合当事人符合从轻处罚的情形，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七条第三款“从轻行政处罚是指在依法可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轻、较少的处罚种类或者较低的处罚幅度。其中，罚款的数额（倍数）应当在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低的30%部分（含本数）。”的规定，本局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决定对当事人处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150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持此缴款通知书到相应银行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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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第 1 页 共 2 页

